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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行政系統【重補修選課共同注意事項】 

一、本次重補修開課科目為「110 學年度第 2、4 學期不及格科目(技高暨綜高)」。 

二、本次重補修辦理重要時程如下，請依時程辦理。 

  (一)重補修線上選課： 

1.第一階段選課：7/8(五) AM12:00~7/10(日) PM 23:59。 

2.第二階段選課：7/11(一) AM 13:00~ PM 23:59。 

3.第一階段選課後，7/11(一)12：00 公告因選課人數不足須關課清單；第二階段選課，可就

仍有開課的課程進行加選。 

  (二)公告開班結果：7/12(二)。 

    (三)重補修繳費：7/13(三)~7/14(四)15：30。 

  (四)公告上課名單及地點：7/19(五)。 

  (五)重補修上課：7/20(三)~8/23(二)。 

三、教務處將依報名人數及收費情況決定開設專班、自學輔導或不開班，每學分 240 元。 

  (一)凡科目屬性為部定必修或校訂必修，選修人數達 1 人以上，得開班。 

  (二)凡科目屬性為校訂選修，選修人數達 5 人以上，予以開班。 

  (三)重修人數達 15 人以上者，開設專班，每學分授課 6 節；重修人數未達 15 人者，開設自學

輔導班，每學分授課 4 節。 

(四)同科目若因選課人數須編班為 2 班以上，由教學組調整每班師資與人數。 

(五)若誤選未修習過的課程，一律退選。 

四、「重補修繳費」注意事項： 

(一)請先至教務處教學組領取繳費單。 

(二)本次重補修繳費有兩種方式：1.台北富邦銀行臨櫃繳費；2. 實體 ATM、網路 ATM 轉帳。 

(三)請同學自行確認所選課科目及繳費金額無誤後，於繳費期限內完成繳費。逾期不再受理重補

修申請。 

五、下列科目因同課名、不同科別學程分別授課，請同學依照自己科別選擇所屬開課時段， 

若因誤選或衝堂，於公告開班結果後僅能退選、退費，不得改選；開始上課後則不再受理調整。 

科目名稱 科別(上課時間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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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本電學 
電機科(星期三第 5-8 節)；電子科與綜高電子學程(星期四第 5-8 節)； 

資訊科(星期二第 5-8 節) 

基本電學實習 電機科(星期四第 5-8 節)；資訊科(星期二第 5-8 節) 

電子學 
電機科(星期五第 5-8 節)；電子科與綜高電子學程(星期一第 5-8 節)； 

資訊科(星期三第 5-8 節) 

電子學實習 
電機科(星期四第 5-8 節)；電子科與綜高電子學程(星期二第 5-8)； 

資訊科(星期四第 5-8 節) 

微處理機 
電機科(星期二第 9-10 節)；電子科(星期三第 5-8 節)； 

資訊科(星期四第 5-8 節) 

行動裝置應用實習 電子科(星期三第 5-8 節)；資訊科(星期五第 5-8 節) 

程式設計實習 電子科(星期三第 5-8 節)；綜高電子學程(星期三第 5-9 節) 

專題導論 機械科(星期一第 5-8 節)；園藝科(星期二第 1-5 節) 

普通化學 化工科(星期三第 5-9 節)；綜高化工學程(星期三第 5-9 節) 

普通化學實習 化工科(星期二第 5-9 節)；綜高化工學程(星期二第 5-8 節) 

有機化學 化工科(星期三第 10-11 節)；加工科(星期四第 3-4 節) 

分析化學 
化工科(星期二第 5-8 節)；加工科(星期三第 2-4 節)； 

綜高化工學程(星期四第 9-12 節) 

基礎化工 化工科(星期五第 5-8 節)；綜高化工學程(星期二第 5-8 節) 

化工裝置 化工科(星期三第 5-9 節)；綜高化工學程(星期四第 5-8 節) 

化學 
加工科(星期四第 2-4 節)；電機科、電子科、汽車科、化工科(星期四第 5-

6 節) 

農業概論 園藝科(星期一第 5-8 節)；綜高園藝學程(星期一第 9-11 節) 

一下國語文 技高(星期六第 1-4 節)；綜高(星期二第 5-9 節) 

二下國語文 
技高(星期二第 5-8 節)；綜高學術學程(星期二第 5-7 節)； 

綜高專門學程(星期三第 5-7 節) 

二下閱讀與寫作 技高(星期二第 9-10 節)；綜高專門學程(星期四第 5-7 節) 

一下英語文 技高(星期一第 5-7 節)；綜高(星期三第 5-9 節) 

二下英語文 技高與綜高專門學程(星期二第 5-7 節)；綜高學術學程(星期五第 5-7 節) 

一下數學 技高 109、110 入學：工科(星期五第 5-9 節)；農科(星期二第 5-8 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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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高 108 入學：工科(星期二第 5-7、8-10 節)；農科(星期三第 5-7、8-10 節) 

綜高(星期二第 5-9 節) 

二下數學 

技高 109、110 入學：工科(星期一第 5-9 節)；農科(星期二第 5-8 節) 

技高 108 入學：工科(星期五第 5-7、8-10 節)；農科(星期一第 5-7、8-10 節) 

綜高專門學程：工科學程：(星期四第 5-9 節)；農科學程：(星期三第 5-9

節) 

一下數學演習 109、110 入學：技高農科(星期二第 9-10 節)；綜高(星期二第 10-11 節) 

二下數學演練 自然學程(星期三第 10 節)；社會學程(星期四第 10 節) 

物理 

一上：技高工科(星期三第 5-7 節)；技高農科(星期三 5-6 節)(含二下)；綜

高(星期一第 5-7 節) 

一下：技高工科(星期四第 5-7 節)；綜高(星期一第 5-7 節) 

生物 

技高：一上電機科、電子科、汽車科、化工科+一下資訊科、機械科、加

工科(星期二第 8-9 節)；一下園藝科(星期二第 5-7 節) 

綜高：一上一下(星期二第 5-7 節) 

地理 
技高：一上一下(星期三第 5-7 節) 

綜高：一下(星期一第 5-7 節)；二下自然學程(星期一第 8 節) 

歷史 
技高：一上一下(星期二第 5-7 節) 

綜高：二下自然學程(星期二第 8-9 節) 

公民與社會 綜高：自然學程(星期二第 7 節)；學術學程(星期二第 8-9 節) 

六、國、英、數共同科目預計開班數較多，選課系統會列出所有班級(如下圖所示)，僅須確定所屬

時段擇一選課(參考上方第五點時段)，同課名"無"不同時段開課的科目，將會由教務處視選課人

數於編班時直接做分配。 

 

完成重補修選修科目會列於此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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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「技高化工科選課注意事項」(請詳閱該學年度入學時所發課程手冊)： 

重補修為合併連續授課者，若<<兩門課都不及格，請記得兩門課都要選課>>！例如： 

部必普通化學 4 學分 (星期三第 5-9 節)+校選有機化學 1 學分 (星期三第 10-11 節)。 

八、「技高暨綜高數學選課注意事項」(請詳閱該學年度入學時所發課程手冊)： 

重補修為合併連續授課者，若<<兩門課都不及格，請記得兩門課都要選課>>！例如：： 

 入學年度 技高/綜高 合併連續授課的課程 

1 109、110 技高一農科數學 
部必數學 3 學分 (星期二第 5-8 節) ＋ 

校必數學演習 1 學分 (星期二第 9-10 節) 

2 109 技高二農科數學 
校必數學 3 學分(星期二第 5-8 節)＋ 

校必數學演習 1 學分(星期二第 9-10 節) 

3 108 技高一工科數學 
部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二第 5-7 節) ＋ 

校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二第 8-10 節) 

4 108 技高一農科數學 
部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三第 5-7 節) ＋ 

校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三第 8-10 節) 

5 108 技高二工科數學 
部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五第 5-7 節) ＋ 

校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五第 8-10 節) 

6 108 技高二農科數學 
部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一第 5-7 節) ＋ 

校必數學 2 學分(星期一第 8-10 節) 

7 108、109 綜高二自然學程數學 
校選數學 A 4 學分 (星期三第 5-9 節) ＋ 

校選數學演練 1 學分(星期三第 10 節) 

8 108、109 綜高二社會學程數學 
校選數學 B 4 學分 (星期四第 5-9 節) ＋ 

校選數學演練 1 學分(星期四第 10 節) 

九、「技高暨綜高美術課注意事項」：第一次上課地點為美術教室，務必到課。 


